P-316儲滷池第二期更新工程 
現場會勘證明書
茲證明投標廠商已依照本案之要求，於開標前前往標的現場確實勘查完成，廠商確實明瞭臺鹽公司針對本案標的要求，依照本案投標須知，由臺鹽公司管理人員用印或簽名核發本證明。
投標廠商：
代表人： 

職稱： 
聯絡地址：
電  話:
資本額:
營利事業登記證字號：
統一編號：
會勘日期：
臺鹽公司人員蓋章證明：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